《惠州市征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社会公众）
	序号
	反馈途径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

	1
	网上征集
	因惠东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岭街道建设用地需要征收黄竹沥村集体土地445.888亩，并于2016年5月28日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书》，约定按征收总面积10％给予我村征地留用地及5％发展备用地，两年内将留用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至黄竹沥村名下，至今己过五年多还没办理留用地相关手续。
	未采纳: 意见反映的是历史留用地问题，征求意见稿是关于新征地产生留用地的规定，历史留用地可以参照征求意见稿执行，具体由各县（区）制定一县一方案确定。

	2
	网上征集
	马上提前给农民应得到留用地落实，实现建房，利用建好的房子出租，得到利润和用途收益，产生利润，让农民得到实际实患的价钱和收入，保主农民人心中的安稳的一碗饭，不饿着农民，不要让农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恐怕没饭吃的日子，实质政策，落实民生切身利益。
	未采纳: 留用地权益通过实物留用地兑现的，需符合等值原则，选址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由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3
	网上征集
	结合实际情况，最低价钱为每平方米12000元，结合评估公司当地市场价为每平方米30000元，经村民商议同意后可以买卖，同意卖后，钱必须马上到村民每一家户主，这些钱都是农民救命钱，靠它来过日子的饭钱。
	未采纳: 首先，留用地权益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按规定审核后确定。其次，留用地开发利用收益管理应符合4号文规定，并由县级农业农村及农村财务主管部门、镇（街）对收益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4
	邮件形式
	因惠州小金河大道建设工程、赣深高铁、工程技术学校项目建设需要，惠城区自然资源局于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征用了小金口街道小铁村大一、大二、山子村民小组近千亩集体土地。各村小组都给予了最大的便利与配合。然而历年来10%的征地留用地却迟迟得不到落实。
	未采纳: 意见反映的是历史留用地问题，征求意见稿是关于新征地产生留用地的规定，历史留用地可以参照征求意见稿执行，具体由各县（区）制定一县一方案确定。




